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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乳喂养，那些真真假假的事儿

俗话说，金水银水不如妈妈
的奶水。坚持母乳喂养，需要新
手妈妈们学习更多正确母乳喂
养的科学知识。南通市第六人
民医院妇产科主任陆惠菊表示，
人类乳汁中含有促进人类大脑
发育的牛磺酸、预防疾病的溶菌
酶等，并随婴儿成长速度、行为

和需求不断变化，目前已经在母
乳中检测到400多种营养元素，
是自然为哺乳动物幼体量身定
制的最佳食物，无法被任何东西
仿制。

母乳，是妈妈送给孩子的第
一份礼物。相信不少新手妈妈
对母乳喂养的好处已经如数家
珍了，但在实际喂养道路上却会
手足无措，会听到不少“经验”

“人家说”“我当年”……那究竟
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宝宝频繁哭闹，就是没吃饱？

宝宝哭的原因有很多，不一

定就是饿了。那怎么判断孩子
吃没吃饱呢？可以观察宝宝的
生长发育曲线及每天的大小便
情况，宝宝吃饱后会表情放松愉
悦，自己吐出乳头。
喂奶不能吃辣的、凉的？

吃辣、吃凉这个事儿，还是要
看妈妈的个人习惯和宝宝的耐受
度，只要宝宝没有异常表现，那就
可以吃，不需要特别忌口。
妈妈生病发烧了就不能喂奶了？

发烧是可以喂奶的。一般
情况下，妈妈感冒后体内会产生
相应的抗体，继续母乳喂养一定

程度上反而会增加宝宝的抵抗
力。但在哺乳前戴上口罩以及
注意保持手部、衣物和乳房清
洁，如果妈妈觉得不能负荷，可
以等身体好转之后，再进行母乳
喂养。
产后要多喝大补汤，奶才会多？

千万别！大补不仅会造成
堵奶甚至是乳腺炎，造成乳汁分
泌量减少，还会变成脂肪牢牢地
只长在妈妈身上。建议大家产
后一周内不要吃大荤油腻，让宝
宝多吸吮，增加刺激，奶水会够
宝宝吃的。之后再根据妈妈身

体情况增加各种营养。
6个月后，母乳就没营养了？

有些人觉得6个月后母乳
就没营养了，得赶紧给孩子加奶
粉，有些人说母乳颜色越来越淡
了，越来越薄了，不浓稠了，孩子
吃不饱，没营养。母乳可是最智
能的食品了，它可以根据婴儿的
生长模式和生长需求，自动做出
相应的调整，来满足宝宝各个时
期的营养需求。6个月后，母乳
不再是宝宝唯一的口粮，因此才
需要及时添加辅食。

南通六院妇产科主任陆惠菊

各类垃圾煞风景

“这样的恶臭味，哪个受得了？”站
在开发区世茂公元西大门的一个偌大
垃圾堆旁，小区业主陈女士手指脏乱
不堪、苍蝇嗡嗡乱飞的现场，一脸郁
闷。

在该小区25幢居民楼西侧的这
个露天垃圾堆场里，除了一排排垃圾
桶散发着恶臭、地上污水横流外，紧邻
绿化带的大片空地上，堆积着如同小
山似的建筑垃圾，在高温炙烤下散发
着异味。由于数量太多，大量建筑垃
圾已压倒了北侧设置的栅栏……

“设置垃圾堆场我们没意见，可
是，造成环境污染就不妥了。社区和
物业为什么就不能把实事做实、好事
做好呢？”陈女士说。

绿化带内有被人遗弃的不明杂
物、多处路旁留有焚化纸烛后的灰烬、
小区内不时可见各类生活垃圾……这
是记者在崇川区新华佳园居民小区内
的见闻。

最为夸张的是，在城南新村101
幢南弄的路口，留有一只废弃已久的
集装箱。

随手乱扔待解决

“在青年东路的天地华庭，有20
多只垃圾桶被分流安放到锦峰大厦的
西侧。锦峰大厦周边的一些餐饮店，
长期将大量空酒瓶和厨余垃圾直接倒
在垃圾桶边上。经过的电动助力车和
行人很容易滑倒，有关部门能不能采
取管理措施？”

“崇川区将军一园居民小区内，生
活垃圾堆与建筑垃圾堆数量特别多。
在小区北门外建筑垃圾堆都是前期拆
违的遗留物，5幢居民楼单元口位置
乱扔垃圾更是令人生厌。”

……

类似的投诉或建议，在南通市12345
政府热线的投诉平台上，不时可见。

带着市民们反映的问题，20日下午，
记者采访了崇川环卫处钱明科长。

“一些小区设有垃圾分类箱，偏偏有
人做不到将生活垃圾分类，文明就差了那
么‘一点点’。还有些居民扔垃圾时不能
自觉盖好垃圾桶桶盖、厨余垃圾不沥水就
扔弃，带来了运输过程中的‘跑冒滴漏’
现象。”钱明说，市民文明习惯的养成，还
需要不断教育和引导。

盲点仍有待完善

记者实地调查表明，一些脏乱差现象
的客观存在，确与市民一些不文明行为有
直接关系，但一些小区物业管理的不作
为、“重收费、轻管理”，也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

刚刚施行的《南通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第十七条明确指出，推动生活垃圾源
头减量，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
类收集、分类转运、分类处理系统。第二
十一条也强调，禁止随地吐痰、便溺，乱扔
垃圾，以及不按照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
等不文明行为。然而，对此类不文明行为
的查处，暂时还没有明确规定。

“针对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还没做到
全覆盖。”一位社区干部介绍，“一些居民
缺少主观能动性，社区智慧监控跟不上，
乱扔和偷倒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行为不能
及时发现和制止；强制性措施和激励措施
不到位，盲点不少。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想
办法解决的。”

市城管局执法人员表示：小区内，城
管部门将加强宣传和引导，利用对小区物
业的考核，要求物管人员及时做好保洁；
小区外，城管则采取处罚与教育宣传相结
合的方式，利用微网格加大巡查频次，同
时不断加大对技防的投入。

本报记者周朝晖
本报实习生吴迪 陈可昕

市民关于脏乱差现象投诉增多——

乱堆垃圾脏了环境丢了文明
盛夏来临，12345政府服务热线和

本报新闻热线接到的市民关于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和一些企业产生的工业
垃圾乱抛事件投诉显著增多。20日下
午，记者实地调查了多个现场，采访了
环卫、物业、社区工作人员。 晚报讯 21日下午，市公安局

一号楼门禁处发现一只怪鸟乖巧地
蹲在门口，眼睛大大的，背部呈棕红
色且分布黑褐色斑纹。经专业人员
辨认，这小家伙竟是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红隼。

当日下午，做保洁的丁阿姨首
先发现了这只怪鸟，她几次尝试驱
赶，却怎么也赶不走。几名经过的
民警帮助辨认，感觉可能是隼类，便
让丁阿姨和崇川公安分局学田派出
所联系，派出所有动物救助较为成
熟的流程。

学田派出所民警陈俊赶至后，
将赶不走的怪鸟放入盒子带回，并
立即联系农业部门。此后，南通市

森林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闻讯上门。
经仔细查看辨认，这只“小鸟”为红隼，
是隼科的小型猛禽之一，主要以大型
昆虫、鸟和小哺乳动物为食，属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工作人员初步观察，此
鸟体表并无受伤，可能就是“落单”后
耍“脾气”不想飞了。工作人员将红隼
带回动物园进一步检查，适时将它放
归自然。

学田派出所教导员刘伍益表示，保
护良好环境和物种多样性，是每个公民
应尽的义务。警方欢迎市民朋友积极
参与到关爱、保护、救助野生动物行列
中来，发现野生动物被困、受伤可拨打
110，由专业人员救助、放生，共建和谐
生态家园。 记者张亮 通讯员袁杰

怪鸟飞进公安局耍“脾气”
专业人员带回检查将适时放归

晚报讯 海安的张某雨天在医
院不小心滑倒摔残，由此产生的损
失该向谁索赔？责任又该如何确
定？记者昨天从海安法院了解到，
该院审结了这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责任纠纷案，法院认为张某和医院
应各承担一半责任。

去年9月的一天，受台风影响
狂风大雨，张某到海安某卫生院给
在此住院的母亲送饭。正当他走进
住院部入口时，突然脚下一滑，整个
身体向右径直摔倒在地，无法站
起。随后，张某被接至当地医院治
疗，被诊断为：右股骨颈骨折、右尺
桡骨远端骨折。经鉴定，张某被评
定为九级伤残。这场意外，造成张

某损失合计21万余元，他将卫生院告
上法庭索赔。

海安法院在审理中查明，卫生院住
院部入口直接通往室外，地面铺贴瓷
砖。事发当日，防滑地毯卷成圆柱状卧
放在走廊入口处没有铺开，“小心地滑”
警示牌也收起放在走廊的一间门洞
内。张某进入走廊时空身一人，没有雨
具和携带其他物品，步行速度正常。

法院经审理认为，卫生院作为公
共场所的经营管理者，对其经营管理
范围内人身及财产负有安全保障义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事发当日，大风大雨，卫生院用于
走廊防滑的地毯及警示提示牌均未及
时放置，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存有过
错。而张某未举证证明其在下雨天已
经穿了雨鞋等，采取了自身安全保护
措施，本身亦存有过错。综上，法院确
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通讯员沈星杏 曹震宇 记者王玮丽

雨天在医院摔残向谁索赔
医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须担责


